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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 

 

1. 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和金额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付

2.5 股，合计获付 20,800,000 股。对价支付完成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湖高新”）的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股份总数均维持不变。 

2. 追加对价安排 

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电力”）承诺，

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若公司 2007 年和 2008 年的经营业绩无法达

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不包括现非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一次（追送完

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 

1、追加对价安排的股票数量：凯迪电力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共计

4,160,000 股，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日流通股总股数 83,200,000 股计算，追加对

价安排的比例为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0.5 股。在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份、支付股票股利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将按照上述股本变动比例对目

前设定的追加执行对价股份总数进行相应调整。设调整前的追加执行对价股份总

数为 Q0，送股率或股份转增率为 n，缩股率为 n（负数），则调整后的追加执行

对价股份总数 Q 为：Q=Q0×（1＋n）。在公司因实施增发、配股、可转换债券、

权证、原非流通股股东出售股票等股份变动而导致原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

股份不同比例变动时，前述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不变，但以现有流通股

本计算每 10 股送 0.5 股的追加执行对价比例将作相应调整，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2、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1）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如果公司

200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定义采用《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4 年修订)》之解释，证监会计字

[2004]4 号）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 50%；或者（2）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

报告，如果公司 200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 50%；或者

（3）公司 2007、2008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3、追送股份时间：凯迪电力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年报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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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规定的相关程序申请实施追加对价安排。 

4、追送股份对象：追加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不包括现非流通股股东），该日期将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并公告。 

3. 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按照上述对价股份安排的形式、数量以及执行方式，截止股改说明书公告日，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

安排股东

名称 
持股数 
（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持股数 
（股） 

比例 
（%）

81,520,000 29.58 8,813,330 10.81 72,706,670 26.38
凯迪电力 

8,080,000 注 1 2.93 873,549 10.81 7,206,451 2.61 1 
小    计 89,600,000 32.51 9,686,879 10.81 79,913,121 29.00

2 长江通信 50,414,600 18.29 5,450,448 10.81 44,964,152 16.32

3 武汉城开 23,961,600 8.69 2,590,548 10.81 21,371,052 7.75 

10,598,400 注 2 3.85 1,145,820 10.81 9,452,580 3.43 
4 湖北科投 

17,817,600 注 3 6.47 1,926,305 10.81 15,891,295 5.77 

 合    计 192,392,200 69.81 20,800,000 10.81 171,592,200 62.26
注 1：2006 年 12 月，武汉金丹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将持有的东湖高新 8,080,000 股社会法人股转让给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由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对价安排，送出比例为 10.81%。 
注 2：2006 年 12 月，武汉金丹科技有限公司与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将持有的东湖高新 10,598,400 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湖北科投，由湖北科投执行对价安

排，送出比例为 10.81%。 
注 3：2006 年 12 月，武汉庙山实业发展总公司与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将持有的东湖高新 17,817,600 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湖北科投，由湖北科投执行对价

安排，送出比例为 10.81%。 

4.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注 1） 承诺限制售条件

13,779,610 T+12 个月 注 2 
13,779,610 T+24 个月 注 2 凯迪电力 
52,353,901 T+36 个月 注 2 
13,779,610 G+12 个月 注 3 
13,779,610 G+24 个月 注 3 长江通信 
17,404,932 G+36 个月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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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9,610 G+12 个月 注 3 
武汉城开 

7,591,442 G+24 个月 注 3 
续上页   

13,779,610 G+12 个月 注 3 
湖北科投 

11,564,265 G+24 个月 注 3 
注 1：G 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T 指追加对价承诺履行完毕或确

认无需履行日。 
注 2：凯迪电力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追加对价承诺履行完毕或确认无需履行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注 3：原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长江通信、武汉城开和湖北科投承诺在本次

股改方案实施后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东湖高新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5. 改革方案实施前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国有法人股 52,377,600 -52,377,600 0 

2、社会法人股 140,014,600 -140,014,600 0 
一、非流通股股

份 

3、小      计 192,392,200 -192,392,200 0 

1、国有法人股 0 46,714,927 46,714,927 

2、社会法人股 0 124,877,273 124,877,273 
二、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3、小      计 0 171,592,200 171,592,200 

三、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A       股 83,200,000 20,800,000 104,000,000 

四、股份总数 275,592,200 275,592,200 

6. 其他说明 

武汉金丹科技有限公司将持有的东湖高新 8,080,000 股社会法人股转让给武

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占东湖高新总股本的 2.93%；武汉金丹科技有限公司

将所持东湖高新 10,598,400 国有法人股转让给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占东湖

高新总股本的 3.85%；武汉庙山实业发展总公司将所持东湖高新 17,817,600 股国

有法人股转让给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占东湖高新总股本的 6.47%。上述股

权转让行为正在办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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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文件的核查情况 

本保荐机构对与东湖高新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改革方案、保密协议、非流通

股股东一致同意参加改革的协议、有关部门的意见等文件进行了核查，确认上述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改革方案中相关承诺的可行性分析 

1. 非流通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 

1、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作出了

如下法定承诺： 

其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持有东湖高新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凯迪电力、长江通信、

武汉城开和湖北科投承诺：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

不超过百分之十。 

2、关于追送股份的承诺。详见本补充保荐意见书第一部分（一）“调整后的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第 2 点“追加对价安排”。 

3、公司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做出如下限售承诺：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追加对价承诺履行完毕或确认无需履行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

分之十。 

4、公司第一大股东凯迪电力做出如下垫付股份承诺： 

鉴于金丹科技将持有的公司 10,598,400 股国有法人股和庙山实业将持有的

公司 17,817,600 股国有法人股分别出让给湖北科投，股权转让完成后由湖北科投

执行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以上股权转让需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

获得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批准，如果无法获得相关批准文件，凯迪电力将代为执

行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 

2. 履行承诺义务的保证 

本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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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执行对价后，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委托上市公司

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其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办理临时保管手续，确保其履行法定承诺的义务。 

（2）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执行对价后，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继续按照相关

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接受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持续督导。 

因此，非流通股股东的相关承诺是可行的。 

四、 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及风险揭示 

1、股权分置改革直接关系到公司股东尤其是流通股东的利益，为维护自身

权益，本保荐机构特别提请公司股东积极参与东湖高新相关股东会议并充分行使

表决权。具体事宜请参照公司的有关公告。 

2、本保荐机构特别提请各位股东及投资者届时认真阅读与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的董事会决议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相关信息披露资料，并在此基

础上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可能涉及到的风险进行理性分析，做出自我判断。 

3、本保荐意见书旨在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是否符合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作出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对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所持有的非

流通股份取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估，但并不构成

对东湖高新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意见书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

的风险，本保荐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保荐机构特别提请包括东湖高新流通股股东在内的投资者注意，东湖

高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存在以下风险： 

1）股权分置改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加剧东湖高新公司股票的波

动幅度。 

2）东湖高新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

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3）截至股改说明书公告日，根据非流通股股东和上市公司提供的资料和说

明，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等情形。但由于

距方案的实施尚有一段时间，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存在被司法冻

结、扣划的可能，将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造成一定的不确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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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6 年 12 月，武汉金丹科技有限公司与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东湖高新 10,598,400 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湖北科投；武

汉庙山实业发展总公司与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

东湖高新 17,817,600 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湖北科投。以上两次股权转让需获得国

有资产主管部门的批准，存在无法获得国资委或财政部关于相关股份转让的批

准，导致无法实施本次股改方案的风险。 

5）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五、 补充保荐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东湖高新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是公司广泛听取流通股股东的意见，

并与保荐机构、非流通股股东等各方协商基础上形成的。调整后的方案在充分尊

重事实和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

受能力、公司资本结构等因素，充分体现了非流通股东对推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的诚意。 

本次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本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论。 

六、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保荐代表人：徐浙鸿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41 层 

邮编：518026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传 真：0755-8294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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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保荐代表人：徐浙鸿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七年一月八日 


